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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开展打击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枣庄市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百日集中整治行动工作方案》要求，
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严防酒驾醉驾肇
事肇祸，枣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决定自即
日起至12月底，在全市部署开展打击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坚持打防并举、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通过“高密度布控、精准化打击、社会协同
共治”模式，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

为，巩固强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
安全意识，确保涉及酒驾醉驾的交通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同比下降，严防发生较大以
上道路交通事故。

重点强化午后1时至4时、夜间9时至零
时的专项治理；每周五至周日重点加大夜
间整治频次，强化“零时至3时的整治行
动”；城市餐饮娱乐场所、城乡接合部、地摊
夜市周边道路以及进出城主要道路、高速

公路服务区及主要出入口，农村地区乡镇、
集市、农家乐周边道路，以及涉酒交通事故
易发、多发点段。

对近三年辖区酒驾醉驾交通违法和事
故情况，深入分析本辖区酒驾醉驾违法犯
罪行为和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研判确定
酒驾醉驾整治的重点区域、道路、时段，建
立“涉酒风险热力图”，制定针对性管控措
施。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科学安排勤务，
加强酒驾醉驾多发易发时段区域的警力部
署，提高酒驾醉驾查处针对性和实效性。

做到“五必查”，即：对餐饮娱乐场所周
边必查、城乡接合部必查、农村乡镇道路必
查、凌晨时段必查、节假日及重大活动周边
道路必查，重点针对酒驾醉驾高发时段、农
村红白喜事民俗活动等时段，采取错时勤
务、接力整治、随机抽查、精准拦截等方式，
强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布控缉查。每月5
日、15日、25日为全市集中整治行动日，各
大队保持每天随机设卡检查，每周自行组
织开展不少于2天的集中统一行动，营造高
压严管整治态势。

通过成立执法小分队、机动队等方式，
将警力向农村地区、凌晨时段等管控薄弱
环节倾斜，每月做到所有乡镇全覆盖。特别
是要加强醉驾打击力度，对现场吹气涉嫌
醉驾的，严格快速进行血液检验；对确认为
醉驾的，一律顶格上线处罚。坚持同步查处

其他重点违法，在查处酒驾醉驾的同时，一
并查处超员、不系安全带、不戴安全头盔、
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带动提升路面
整体管控效能。

强化溯源管理，以辖区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运输企业等单位为重点，持
续开展创建“零酒驾”示范单位、社区(村)、
街道(乡镇)活动，从源头带动营造全社会
拒绝酒驾醉驾的良好氛围。协调餐饮娱乐
等涉酒场所主管部门及行业企业开展一轮
集中提示，在餐桌、电梯、大堂等显眼位置，
粘贴“生命无价、酒后禁驾”等提示警示标
语。广泛发动涉酒场所管理员、服务员以及
停车管理员、收费员等人员，及时劝阻、纠
正酒后驾驶行为，进一步减少酒驾醉驾发
生。 (王思强 刘峰)

枣庄市部署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为着力解决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安全
头盔佩戴率低，闯红灯、逆行、超速、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等“五类重点违法”
突出问题，依据修订实施的《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集中消除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枣
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决定自即日起至12月
底，在全市部署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

专项整治行动分四个阶段推进，覆盖
城市建成区所有主次干道、支路及名胜风
景区、重点商圈、学校、医院周边等区域，穿
村过镇通行频次高的路口路段、农村出行

集中区域。
集中利用一个月时间，组织机关警力

下沉、全警全力加大未佩戴安全头盔查纠
力度，严管严查“五类重点违法”，强化“非
标”电动车查处，整治机非安全设施设置不
规范、不连续等问题隐患，从源头管理、路
面秩序管控、设施优化及通行保障上全面
落实整治措施。精准分析整治中的薄弱环
节、短板缺项，对集中整治后事故依然多
发、秩序依然混乱、违法依然突出的重点区
域、路段路口，针对性开展突出问题治理攻
坚，集中警力重点打击管控，切实管出质
效。

突出宣教基地、执法服务站点、窗口单
位和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站、重点区域及
路口等宣传阵地，播放电动自行车违法教
育警示片、摆放宣传展板等，开展现场警
示、引导教育。

依托“科技+人工”方式，发挥现有监
控设备、其他警种监控设备作用，以视频
巡检分析、人脸识别、号牌识别等方式强
化违法行为的采集，通过视图资源实现

“全天候管控”。点对点通知违法行为人，
采取非现场转现场线下处理方式，确保

“采集一起、处理一起”，倒逼骑行人员安
全守法出行。对交通违法行为达到5次或
经电话多次通知后不接受处理的，采取上
门查处、到企业、单位“面对面”教育处理
方式，实现处罚一人、震慑一域效果。

对重点区域路段特别是城市主次干
道、支路的非机动车道开展“拉网式”排
查，重点记录“无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被占用(如停车位、占道经营)、交通标志

标线缺失或模糊”等问题，建立设施整改
台账，按照“事故高发路段优先、流量大路
段优先”确定整治顺序，挂账整改销号。

对机非混行的主次干道，通过设置隔
离护栏、开辟非机动车道、消除非机动车
道路内停车泊位等方式，确保空间安全顺
畅。在电动自行车流量大的路口，探索增
设非机动车待行区、非机动车专用相位、
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及右转车道一侧适
当延伸机非隔离设施等方式，减少混行冲
突，便利车辆安全快捷通过。

在电动自行车停放集中区域，通过增
设“规范区”，引导有序停放。在流量大的路
段路口采取设置“头盔佩戴提示牌”“禁止
逆行警示桩”“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组合标
识等方式，强化对骑行人员的提醒引导。对
事故多发的右转路口，通过设置右转危险
警示区、推行中重型车辆右转停车等措施，
消除风险隐患。

利用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
做好辖区电动自行车源头登记，督促商家
遵守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禁止销售不符合
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从源头上减少“非标”
电动车上路。加强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工
作，强化对带牌销售点检查督导，对违规挂
牌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以欺骗手段获
得号牌的，依法取消(收回)号牌。

对登记上牌、路面执法、事故处理中
发现的违规生产、销售、改装信息，依托电
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机制，及时通报市场
监管、工信部门，并同步录入“公安交通管
理综合应用平台”违规产品信息反馈模
块。加强对查处非法改装行为的线索搜

集，及时向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抄告涉
嫌非法改装门店、非法销售零部件商家，
依法责令整改。对事故深度调查中涉事车
辆外形尺寸、整车质量等主要性能指标不
符合国标的，全面调查车辆生产、销售、改
装、登记等环节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主动协调文明办、团委等部门，发动
在校师生、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工作人员
以及文明交通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活
动，及时劝阻、纠正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行为。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进机关、进企事
业单位、进学校、进社区、进镇街集中整治
宣讲，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对问题隐患突
出的区域，向社区、乡镇(街道)发送“隐患
提示函”，通过上门入户、农村大喇叭对重
点违法、典型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曝光，营
造震慑效果，提升安全出行意识。

联合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加强对快
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按照

“谁使用、谁管理”要求，明确安全责任人，
建立健全管理台账，与从业人员签订交通
安全承诺书，实行“一人一车一证一码”“六
统一”等制度，将从业人员交通违法和交通
事故情况纳入考核。对查处的重点违法行
为，抄告行业主管部门及所属企业，压实行
业管理、企业主体责任，通过曝光警示、提
醒提示，规范快递、外卖行业交通安全管
理。

支队每周通过视频巡检抽查电动自行
车安全头盔佩戴率、守法率及调取“五类重
点违法”整治战果，每月开展专项调度，分
析月度工作情况、整治效果及短板问题等，
督促问题整改。 (王思强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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